98年度臺北市國民中小學相聲研習暨比賽實施計畫

壹、計畫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8年度工作計畫辦理。

貳、計畫目的：為推廣傳統相聲表演藝術，提昇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師生國語文素質，並增進師生相聲表演與欣賞能力，特舉辦本活動。

參、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肆、承辦單位：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國民小學）
伍、實施項目及內容：
	項目

內容
	相聲研習
	相聲比賽

	日期
	初階：98年2月5、6日

進階：98年2月9、10日
	98年7月2、3日

	地點
	社子國小視聽教室
地址：臺北市延平北路六段308號
電話：2812-2505分機15
	臺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
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一段17號

	對象
	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教師
	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學生

	組別
	一、初階研習課程：

（1） 對象：對相聲各項技巧有興趣之教師。
（2） 課程包含說、學、逗、唱等基本技巧。
二、進階研習課程：

（1） 對象：曾參加相聲初階研習課程之教師。
（2） 課程包含說、學、逗、唱等進階技巧。
	一、單口相聲：

甲組：國中學生。
乙組：國小四至六年級學生。
丙組：國小一至三年級學生。
二、對口相聲：

甲組：國中學生。
乙組：國小四至六年級學生。
丙組：國小一至三年級學生。

	報名日期
	自97年12月29日起至98年1月9日止
	自98年5月18日起至5月22日止

	報名方式
	一、直接進入臺北市教師研習電子護照報名。
二、錄取名單將於98年1月20日（週二）公佈於本校首頁。
	由學校統一將報名表與參賽者自傳(詳附件1-3)，以E-mail報名；另將核章之報名表傳真至本校，始完成報名手續。

	名額
	初階研習：50名
進階研習：50名
	單口相聲：每校每一組別限報二人
對口相聲：每校每一組別限報二隊

	聯絡人
	社子國小教務處黃雅靖組長。

電話：2812－2505轉56
E-mail：t00181@stps.tp.edu.tw
	社子國小教務處陳美滿組長。

電話：2812－2505轉15
E-mail：t00185@stps.tp.edu.tw

	備註
	一、自備環保杯、紙筆
二、全程參與者核給研習時數，初階12時；進階12時。
	恕不接受個別報名


陸、相聲比賽相關規定：
1、 報名資格：曾獲「96、97年度臺北市國民中小學相聲比賽」 該項該組第一名者不得報名，其他每位選手僅限報名單口或對口其中一項。
2、 領隊會議：98年6月5日（五）下午2時整，於社子國小大會議室舉行
，請各參賽學校派員(公假前往)參加。會後同時進行抽籤，以排定比賽順序（缺席者由大會代抽，不得異議）。比賽順序一經排定後，不得再以任何理由要求更動。
3、 各校各組既經報名，報名表內相關各項內容，最遲應於領隊會議（98.6.5）當日下午4：00前向承辦單位提出更改，逾期不予受理。
4、 各組參賽選手應於比賽當日報到時繳交劇本(含書面1式6份及電子檔光碟1份；未交齊者視為棄權)。
5、 比賽主題：甲組：節能環保、乙組：交通安全、丙組：弱勢關懷。
6、 比賽規則及注意事項：請參閱附件四。
7、 評審標準：聲調咬字25%、儀態臺風15%、表演技巧30%、主題內容(含契合度)30%。
8、 錄取名額：
(1) 各組依成績高低錄取前三名，另得擇優錄取佳作若干名。(以不超過參賽隊數1/3為限)
(2) 各組報名隊數未滿三隊時改為表演賽，不列入評比。

9、 獎勵標準：
(1) 第一名：參賽者頒發獎狀乙幀，指導教師敘嘉獎二次。

(2) 第二名：參賽者頒發獎狀乙幀，指導教師敘嘉獎乙次。

(3) 第三名：參賽者頒發獎狀乙幀，指導教師敘嘉獎乙次。

(4) 佳　作：參賽者頒發獎狀乙幀，指導教師敘嘉獎乙次。

(5) 指導教師獎：前開指導教師頒發感謝狀乙幀，敘獎以擇優不重覆為原則，各校得依據獲頒之獎狀及本實施計畫逕依權責發布。
10、 注意事項：大會為推廣相聲藝術教育，得選定各組優勝團隊之演出節目，製作非營利性質教材，團隊及個人凡報名參加本項比賽即視同無條件授權大會編輯、製作、發行欣賞教學錄音帶、錄影帶或光碟。
11、 承辦單位分工表：由承辦單位依實際工作需要訂定。

12、 比賽程序表及研習課程表：於舉辦前一週完成報局。

13、 比賽優勝成果專輯(含DVD光碟)分送：由承辦單位逕送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參賽者及指導老師1人(各1本)、市立圖書館60本、本局30本及其他需要之學校、機構。

柒、經費：由本局相關預算科目支應。惟須俟98年度預算經議會審議通過後，再辦理撥款事宜。
捌、獎勵：本案相關工作人員依相關法令從優敘獎。

玖、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98年度臺北市國民中小學相聲比賽報名表

	學校名稱
	
	參加組別
	□甲組（國中）

□乙組（國小四～六年級）

□丙組（國小一～三年級）

	指導老師
	（限乙名）
	聯絡電話
	(公)

(行動)

（請務必留下暑期中可連絡門號）

	表演題目
	
	劇本作者
	□自創，作者_______________

□引自他處_________________
作者：__________________

	單口
	表演者姓名
	性　別
	年　級

	
	
	□ 男

□ 女
	

	對口
	表演者姓名
	角　色
	性　別
	年　級

	
	
	逗哏
	□ 男

□ 女
	

	
	
	捧哏
	□ 男

□ 女
	

	注意事項：
1.報名期限：自5月18日起至5月22日止。
2.報名方式：由學校統一將報名表與參賽者自傳，以E-mail報名；另將核章之報名表傳真至本校，始完成報名手續。
3.聯絡人：陳美滿組長，E-mail：t00185@stps.tp.edu.tw，傳真：2811-7329

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影印，或至社子國小首頁相聲比賽專區下載。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附件二）
98年度臺北市國民中小學相聲比賽選手自傳

《單口》
	相片（參賽者獨照）


	學校名稱：
	表演者姓名：

	就讀年級：
	指導老師：            （限乙名）

	表演題目：
	參加組別：

	劇本作者：□自創，作者：_____________
□引自他處______________，作者：_________________

	自傳〈學習相聲的心得〉：


（附件三）
98年度臺北市國民中小學相聲比賽選手自傳

《對口》
	逗哏

（參賽者獨照）
	捧哏

（參賽者獨照）

	逗哏姓名：
	捧哏姓名：

	學校名稱：
	指導老師：             （限乙名）

	就讀年級：
	參加組別：

	表演題目：

	劇本作者：□自創，作者：_____________
□引自他處______________，作者：_________________

	自傳〈學習相聲的心得〉：
	自傳〈學習相聲的心得〉：


（附件四）
98年度臺北市國民中小學相聲比賽規則及注意事項
※ 比賽規則：
1、 本項比賽以國語發音為主，必要時可加入鄉土語言或外語。
2、 每隊比賽時間為5分鐘，不足4分鐘或超過6分鐘者，每30秒由每位裁判扣該位（隊）選手之得分1分，超過7分鐘者停止表演。
3、 每隊上台後，自表演開始計時，四分鐘按鈴「一短聲」，六分鐘按鈴「二短聲」，七分鐘按鈴「一長聲」停止表演。
4、 比賽選手可報姓名，但不得報校名,此外標題名稱、服裝衣著以及評審各項表單等均不得出現校名及指導老師姓名，違者由每位裁判扣該位（隊）選手總分3分。
5、 請於規定時間報到勿逾時，報到後若於比賽時唱名三次不到，仍以棄權論。

6、 參賽者可自行創作劇本。使用其他來源之劇本，請依著作權法自行取得使用權。對口相聲參賽人員需以同校人員組隊參賽，不得跨校參賽；若分屬不同年級，報名組別以較高年級為準。
7、 本次比賽以裁判序位法總和評定最後名次：「序位和」最低者為第一名，餘此類推；若「序位和」相同者，以擁有最多第一名者優先，若仍相同時，以擁有最多第二名者優先，餘此類推，若仍相同時，由評審委員投票表決，決定其名次順序。

8、 指導教師應為正式編制人員或三個月以上之代理教師，若跨校指導需事先報准任教學校同意，未經任教學校同意者，不予敘獎。敘獎事宜應由得獎學生之學校函請指導教師任教之學校辦理敘獎。
9、 凡指導學生榮獲前三名及佳作之教師均發給感謝狀乙幀及敘獎，若同時指導多組學生獲獎，敘獎以最優成績計算不得重複敘獎。
10、 參賽者均應服從本會之評判，如有意見或抗議事項，須於各項比賽成績公佈後一天內以「書面」向本校教務處提出，逾時不予受理；抗議事項，以比賽規則、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對評審委員之評分及其他技術性、學術性者不得提出抗議；「書面」抗議單上須參賽學生及指導老師同時簽名方為有效。
※ 比賽注意事項：
1、 本次比賽場地係借用臺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臺北市仁愛路一段17號；TEL：23432388張小姐），所有場地均不得攜帶飲料（含礦泉水）及食物進入。主辦單位將於報到處準備紙袋及蒸餾水，提供參賽師生家長現場飲用。

2、 為體恤選手們能對場地有所熟悉，以便參賽時展現最好的一面，比賽會場仍擬於比賽當天開放部分時段，讓選手自行練習。但考量隊伍數量較多，因此，每次每組練習時間以2分鐘為原則（僅練習走位即可），請勿久佔，開放練習時間另行公告。
3、 指導老師及家長，請在休息區（六樓國際會議廳）等候。

4、 每一場次比賽之選手，不得以任何理由先行離開會場，身體不適者須經得承辦單位許可後方行離開。

5、 比賽進行中，除工作人員之外，其他人未經許可不得進出會場，中場休息亦不得進入。

6、 為維護比賽會場秩序，會場內嚴禁喧嘩、飲食、獻花、閃光燈攝影等行為，進入會場請關掉手機、呼叫器等相關物品。違反規定者，承辦單位有權請其離席。

7、 參賽者若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比賽成績不予採計。

8、 比賽開放錄影(每生限一名教師或家長進入，需別識別證)但不得照相，亦禁止對其他參賽選手錄影。記者採訪請事先申請，獲得許可方可進入會場（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於報到處換取攝影證）。凡錄影者，一律不得中途進出會場。

9、 參賽評語單由本校服務人員於該場次比賽結束後發給，事後不受理補發。
10、 比賽選手一律不使用麥克風，現場之麥克風僅提供大會司儀及裁判講評等工作人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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